
北留公路改扩建工程开建
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将改造为一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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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本报枣庄3月21日讯(记者 袁
鹏) 21日，记者从枣庄市交通运输局
了解到，省道343北留线改扩建工程已
经开工建设。改建后的北留公路将具
备双向四车道通行能力，设计速度80

公里/小时，达到一级公路标准。
据了解，省道343北留线始建于

1999年，自山亭区北庄镇起至济宁市
微山县留庄镇止，为水泥混凝土路

面二级公路，是滕州与山亭对接京
台高速、京沪高铁的重要通道，承担
着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及物资运
输任务。由于北留线建设时间长，现
有路况差，道路交通拥挤，已经不能
满足两地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枣
庄市公路管理局计划投资9 . 04亿元
对其进行升级改造。

据介绍，本项目改造路段全长

约63公里，其中新建约29公里，改
建约19公里，利用现有路段约15公
里。线路走向为：自山亭区枣树岭
起，沿现省道343线位向西布设，在
石龙口东转向北偏离老路，经小山
东村东，在上沈庄南转向西，穿前
官庄、格上和西鲁之间，在东罗山
南接现省道343，沿老路向西布设，
在前葛庄西偏离老路，经任庄北、

桑村北，在苗旺村接现省道343，沿
老路展线，经后王庙南、西大河北、
陈岗，上跨京沪高铁，向西在荆河
大桥西转向北，经北辛街道于岗
南、上跨京台高速，利用已建成宏
大港路，向党村东转向南，利用国
道104改线段，在侯庄南接现省道
343向西展线，自时庄东向西偏离
老路，经级索镇北、穿前牛集和后

潘楼之间，止于后王晁北，与省道
104相接。

目前，项目已经开始进行地属
拆迁及路基小桥涵工程设计和监
理招标工程。预计于2015年完成整
个改扩建工程，建成之后将有效提
高滕州与山亭之间的通行能力与
效率，为两地与京台高速、京沪高
铁的联通提供了方便。

本报枣庄3月21日讯(记
者 甘倩茹 通讯员 高敏

王鑫) 家住西岗镇的李师
傅夫妻退休在家，其儿子因
工作忙为由，很少回家探望
他们，为此老人也和儿子争
吵过几次。近日，西岗司法所
的工作人员了解此事后进行
协商，最终老人的儿子答应
一个月回家探望老人三次。

据了解，李师傅今年已
70岁，老伴68岁，育有一儿一
女，女儿远嫁湖北，由于离得
远，所以一般两年回来一次。
儿子儿媳都在滕州工作，但
因工作忙，儿子一家一般就
逢年过节时回家。“以前身体
好的时候，我出去下棋，老伴
在家干干家务。可两年前老
伴心脏病突发住了一次医
院，老伴出院后子女就各忙
各自的去了。“上个月儿子独
自回来一趟，我让他以后每
个月回来看我们两次，可他
却说忙没时间。”李师傅说。

李师傅称，他和老伴有
退休金，在经济上不需要儿
子的帮助，就希望儿子带着

孙子常回家看看。19日，西岗
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此事
后，主动介入。工作人员联系
到李师傅的儿子李某，他表
示工作忙，周末也很少休息，
孩子还要学习，根本不可能
保证定期回家。“我们工作
忙，不能经常回家看父母心
里也不舒服，但没有办法，所
以我们每个月给老人八百元
钱，尽量从经济上弥补。”李
师傅的儿子说。

工作人员对李师傅的儿
子说，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
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
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是
从物质生活上体现，法律规
定中更强调精神赡养，子女
要在情感上给予关怀。所以，
对老人“精神赡养”是子女的
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不能
转嫁的。

经过工作人员劝说，李
师傅的儿子答应以后尽量每
月回来看父母三次，即使他
没时间也会让媳妇和他儿子
回来看望。

司法所调解父子探望“纠纷”

一月要三次回家看看

“明天上午九点，所有
报名参与了创维电视‘零利
润’仓库购机活动的市民，
就可买到自己心仪的电视
机了。”昨日下午，在三联家
电老店现场，创维电视临沂
分公司枣庄办经理朱洪华
经理对本报记者表示。据
悉，已有近400人报名咨询
参加此次特惠活动。

由于三联家电仓库位
于崮山路与长安路交界口
向东50m(18中加油站向北
500m)，朱洪华经理提醒拟
参加活动的市民：

1、由于是仓库重地，参

加活动的顾客须凭借有效
凭证方可进入仓库。即：A本
期活动的手机信息；B定购
卡：消费者可以到三联家电
创维专柜了解预定机型，预
交50元定金取得订购卡；C

消费者通过报纸等媒体看
到信息后，通过电话报名取
得的定购号。D到三联家电
免费领取邀请函。

2、特卖会3月23日上午
10：00，下午14：00在三联家
电老店和新店设直通车接
送顾客免费乘车前往，顾客
若自行打的前往可报销打
的车费10元。

三联家电明日开仓放价对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
在枣庄属首次,可消除未成年被告心理阴影

本报枣庄 3月 2 1日讯
(记者 李泳君 通讯员
周永恒 纪金洁 ) 3月20

日，枣庄中院在审理未成年
人小文(化名)犯罪案件时，
专门聘请了一名国家级心
理咨询师对小文进行心理
辅导。这是枣庄中院建立涉
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制度
后，首次对未成年人进行心
理辅导、帮教。

庭审中，心理咨询师以

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出庭，
通过庭审观察小文言谈举
止 ，了 解 其 当 前 心 理 状
态、性格特征等，并通过
庭审调查，了解其犯罪动
机。随后，在法庭帮教阶
段，心理咨询师还从专业
的角度剖析了小文的犯罪
心理，巧妙地化解了小文
对法庭的抵触心理和对社
会的排斥情绪。

据介绍，为加强对涉

案未成年人的帮教，枣庄中
院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
有关规定，建立了涉案未成
年人心理干预制度。今后，
枣庄中院在审理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时，将指派一些心
理咨询师对涉案未成年人
进行心理诊疗。

枣庄中院刑三庭庭长
衣媛媛介绍说，心理干预
制度就是在审理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时，由法院聘任

或委托心理咨询师、心理
专家，结合未成年被告人
的生理、心理特点，对其进
行心理评估、辅导，帮助未
成年被告人疏泻消极情绪，
消除心理阴影。

据了解，一些未成年人
犯罪，主要是因为一些不健
康心理引起的。通过实施心
理干预，能够帮助改正未成
年人的不良心理，有助于其

“改邪归正”。

“防火儿歌”进校园
“你拍一我拍一，火灾逃生要牢记”，3月20日，市中区公安消防大队官兵走进辖区文化路小

学，把消防安全知识自编成“消防儿歌”教给在校学生，迎接3月21日“世界儿歌日”的到来。
本报记者 袁鹏 本报通讯员 杨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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